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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6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复星医药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4-004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 

决议公告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)第九届监事会 2024

年第一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于 2024年 1月 9 日召开，全体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

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上

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： 

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限制性 A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所涉 A股限制性股票第一

期解除限售的议案。 

根据本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2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

2022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及《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2

年限制性 A股股票激励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限制性 A股激励计划”）的有关规定，限

制性 A 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，除（1）晏子厚先生、ZHANG JIA AI 先生、SONG 

DEBORAH 女士、毕学智先生、张妍女士、王曦源女士、耿晓琳女士、马立杰女士、

李静女士、高勇先生已退休或主动离职、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 A 股限制性股

票已被回购注销，以及（2）仇凯先生、何思源女士、林依昆先生因已于第一个限

售期届满之日（即 2023 年 12月 12日）前（含当日）主动离职致其所持的全部 2.61

万股 A股限制性股票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（将另行安排回购并注销）外，其余 113

名激励对象所持合计 774,114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已满足限制性 A 股激励计划所规

定的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（包括本集团<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/单位>已达成 2022

年业绩考核目标，且该等激励对象 2022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均已达标），同意该等 A

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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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 


